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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元（含税）人民币，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

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3、公司本次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

条第（九）项规定的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审议程序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九次专门会议，

于2026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审计委员会认为：该分配方案

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

目前及未来现金流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及资金需求等情况，兼顾了全体股东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法权益，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预计

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审计委员会同意通过该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九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会议形成以下意见：公司董事

会提出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

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充分考虑了公

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以及自身盈利水平、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能够兼

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方案，并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股本

现状、盈利能力、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资金需求以及股东投资回报等综合因素，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通过该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ZF10140号），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879,665.7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42,803,141.87元。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母公司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14,280,314.19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中累

计的可供分配利润为555,363,088.26元，母公司报表中累计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570,364,084.57元。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和信心，结合公司的盈利水平、整体财

务状况，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股东、投资者

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为合理持续地回报股东，公司拟定的2025年度的利润分配方

案为：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1.16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暂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52,351,2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合计拟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7,672,739.20元（含

税）。

3、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2025年度未进行中期分红和股份回购，如

本议案获得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预计为17,672,739.

20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3.01%。

4、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分红方案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17,672,739.20 17,451,010.00 34,000,000.0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879,665.78122,557,731.65104,667,468.56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555,363,088.26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570,364,084.57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69,123,749.2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0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21,034,955.33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69,123,749.2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九）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否

注：公司于2023年4月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未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具有创新性高、研发难度大、高投入、高风

险和周期长的行业特点。药品从病理药理研究、临床试验、中试生产到产业化生

产，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力、设备等资源，新药研发周期通常超过10

年，而最终的投资收益需要顺利获取新药的生产批文，并成功进入市场销售才能

逐步实现，这对企业的资金实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与此同时，医药制造业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行业正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速发展，技术改造和设备

更新的成本显著增加，进一步要求企业保持稳健的现金流，以支撑业务的可持续

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

2、公司发展阶段及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化学药品原料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坚

持产业链延伸和创新转型的发展战略，在现有特色原料药做精、做大、做强的基

础上，向兼具一定的化学药品制剂研发、生产与销售能力发展，以进一步提升核

心竞争力。当前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大建设、大发展、大投入”

成为主旋律。在“大建设”方面，公司正加快推进“海森药业新厂区项目（一期）”

建设，一期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0亿元人民币，旨在扩大产能规模、优化生产布局，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在“大发展”方面，公司通过向制剂产业链延伸，

发挥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的协同优势，拓展新的收入来源，增强抗风险能力；在

“大投入”方面，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在研品种的产业化进程，为长期

发展注入新动力，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3、公司盈利水平、偿债能力及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225.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87.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7%；研发投入

3,886.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89%。截至2025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8.37%，

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结合公司目前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及经营模式，公司

需留存资金以满足研发创新的需要及新厂区工程建设的持续投入，同时保障生产

经营规模提升及产业链布局优化，为公司平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4、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以及收益情况

2025年末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主要用于研发投入、

新厂区项目实施建设及日常经营活动，以保持并推动公司的研发创新优势，加快

推进新厂区项目的实施与建设，确保业务运营的稳定性和效率。以上投入将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业绩提升，为股东创造长期、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5、公司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便利情况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事项前，投资

者可通过热线电话、邮箱、互动易平台、业绩说明会等方式向公司提出意见或建

议，公司将及时答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事项

时，公司将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为中小股东参与公

司利润分配决策提供便利。

6、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为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制定了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将继续秉承为投资

者带来长期持续回报的经营理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从维护

全体股东利益出发，持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和积极的利润分配方案回报广大投资者。

7、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套

期保值工具除外）、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税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



动相关的资产除外）的财务报表项目核算及列报合计金额分别为人民币0.00元、

人民币15,169.50万元，其分别占总资产的比例为0.00%，9.31%，均低于50%。

四、其他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须提交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

第ZF10140号）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九次专门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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